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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12月1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
修改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曹治年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5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5

日交易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上午9:15至2025年12月2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区牧原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674名，代表 1,681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506,

879,6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0243％。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名，代表 12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031,728,

6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141％；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69名，代表

1,669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475,151,0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02%。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1,673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65,142,7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4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叶剑飞、侯婕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交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1,586,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75%；反对 105,176,3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1%；弃权116,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9,849,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3632%；反对 105,

176,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116%；弃权116,949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7,625,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97%；反对99,138,2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70%；弃权115,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888,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616%；反对99,138,

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135%；弃权 115,94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7,202,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577%；反对99,561,5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90%；弃权116,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465,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705%；反对99,561,

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045%；弃权 116,04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2.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7,165,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566%；反对99,571,3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93%；弃权143,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41%。

2.04《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7,611,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93%；反对99,155,7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75%；弃权112,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32%。

2.05《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7,623,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97%；反对99,136,8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69%；弃权119,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34%。

2.06《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7,617,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95%；反对99,136,7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69%；弃权125,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36%。

2.07《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7,620,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96%；反对99,139,1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70%；弃权120,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34%。

2.08《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7,599,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90%；反对99,134,9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69%；弃权145,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41%。

2.09《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301,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反对471,35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106,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0%。

2.10《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369,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4%；反对382,57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弃权128,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就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修订＜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
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99,568,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15%；反对 7,214,9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7%；弃权96,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7,831,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82%；反对7,214,

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11%；弃权96,317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四）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4.01《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165,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6%；反对600,17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113,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2%。

4.02《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184,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2%；反对579,97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115,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3%。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02,776,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30%；反对 3,990,7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8%；弃权112,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32%。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1,637,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90%；反对 105,123,6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76%；弃权118,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9,9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3742%；反对 105,

123,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003%；弃权118,549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5%。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原料采购货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1,65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94%；反对 105,109,5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72%；弃权118,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9,9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3772%；反对 105,

109,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973%；弃权118,549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5%。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0,403,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1%；反对379,17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8%；弃权115,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647,9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6%；反对 379,

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5%；弃权115,549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叶剑飞、侯婕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

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康达律师
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
法有效。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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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2025年12月25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由七名董事调整为八名董事，增设一名职工代表担任公司的
董事。

公司近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苏党林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苏党林先生将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七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苏党林先生当选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
苏党林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初中学历，兽医师，1995年加入公司，

历任公司环保后勤负责人、副总经理、监事会主席。苏党林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7,597,912股股份，为
董事秦英林先生之母之弟之女之配偶。

苏党林先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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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5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9:15-9:

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 12月

25日9:15-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槟榔道8号建艺集团6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石访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148）。会议

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9 人，代表股份 57,622,3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09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48,400,8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21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1人，代表股份9,221,4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7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5人，代表股份 5,637,6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78,9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9人，代表股份5,558,6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24%。

除上述公司股东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会议。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以现场方式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551,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3%；反对70,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7%；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66,3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53%；反对 7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41%；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726,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07%；反对70,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7%；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53,3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47%；反对 7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41%；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2%。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公司控股

股东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章思琴、高巧儿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

人员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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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建艺集团”）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于 2025年 12月 25日以联签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

议应出席表决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遇有紧急事由需即刻作出决议的，可以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

等通讯方式随时通知召开临时会议，公司董事会同意《关于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获得控股股东债务豁免、现金捐赠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持续健康有序发展，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方集团”）向

公司出具了《债务豁免函》《捐赠函》，经正方集团有权机构合法授权同意，正方集团决定豁免公司应

向正方集团偿还的债务本金人民币1,400,000,000.00元（大写：壹拾肆亿元整），并同时豁免该债务相

应的利息人民币8,896,741.13元（大写：捌佰捌拾玖万陆仟柒佰肆拾壹元壹角叁分）；正方集团决定向

公司捐赠400,000,000元（大写：肆亿元整）的现金资产。

以上债务豁免为正方集团自愿、无偿、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可撤销、不可变更的，豁免金

额作为对建艺集团的资本金投入（包括资本公积）；上述现金捐赠系无偿赠与行为，建艺集团无需支

付对价，无任何附加条件，不附有任何义务，本次赠与行为不可撤销、不可变更。本次赠与金额作为

对建艺集团的资本金（包括资本公积）。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获得控股股东债务豁免、现金捐赠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石访先生已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终止意向协议的议案》

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实际情况，《房屋买卖意向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协议双方经研判及友好

协商，双方同意终止上述意向协议。本次意向协议的终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影

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终止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石访先生已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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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控股股东债务豁免、现金捐赠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公司2024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

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28日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的

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

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2、本次债务豁免及现金捐赠的相关事项，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关于

对公司的财务影响需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公司2025年度净资产能否转正尚存在不确定性。截至

目前，公司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尚未消除，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支持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建艺集团”）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方集团”）向公司出具了《债务豁免函》《捐赠函》，

经正方集团有权机构合法授权同意，正方集团决定豁免公司应向正方集团偿还的债务本金人民币1,
400,000,000.00元（大写：壹拾肆亿元整），并同时豁免该债务相应的利息人民币 8,896,741.13元（大

写：捌佰捌拾玖万陆仟柒佰肆拾壹元壹角叁分）；正方集团决定向公司捐赠 400,000,000元（大写：肆

亿元整）的现金资产。

以上债务豁免为正方集团自愿、无偿、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可撤销、不可变更的，豁免金

额作为对建艺集团的资本金投入（包括资本公积）；上述现金捐赠系无偿赠与行为，建艺集团无需支

付对价，无任何附加条件，不附有任何义务，本次赠与行为不可撤销、不可变更。本次赠与金额作为

对建艺集团的资本金（包括资本公积）。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了《关于获得控股股东债务豁免、现金捐赠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石访先生已回避表

决。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截至目前，正方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公司获得债务豁免、现金捐赠事项虽构成关联交易，

但属于“上市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且不支付对价、不附任何义务的交易”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10条相关规定，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提交股东会审议，因此，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和重组上市，无须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龙新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138457.81189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珠海市香洲区卫康路199号香洲创港中心17栋16层1601室-1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物业管理；融资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47,609,688,129.13
39,287,205,904.97
8,322,482,224.16

2024年度（经审计）

24,128,979,631.37
-473,724,379.66
-640,520,320.82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47,936,290,473.65
40,546,748,196.12
7,389,542,277.53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12,756,977,415.87
-911,224,743.11
-923,636,225.40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珠海市香洲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正方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正方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经营、资产、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行合同

义务的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债务豁免

1、债务情况背景概述

公司于2025年7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提供借款及向

其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经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控股股东向公

司提供借款为1.35亿元，借款年化利率为5%。公司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固定资产抵押等方式向正

方集团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具体反担保方式及金额以反担保协议为准。

公司于 2025年 8月 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并经公司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额度

为12.65亿元，借款年化利率为5%，实际借款金额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在借款期限内借款额度可

循环使用。公司将根据实际借款金额，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子公

司股权等）进行抵押或质押等方式向正方集团提供相应的担保，具体担保方式及金额以担保合同为

准。

截至目前，公司尚需向正方集团偿还的借款债务本金为人民币 1,400,000,000 元（大写：壹拾肆

亿元），相应的利息为人民币8,896,741.13元（大写：捌佰捌拾玖万陆仟柒佰肆拾壹元壹角叁分）。上

述债务豁免后，其对应的抵押资产将申请解除抵押，预计在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

2、债务豁免函

作为建艺集团的股东，为支持建艺集团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建艺集团的持续经营能力，正方

集团决定豁免建艺集团截至 2025年 12月 25日前应向正方集团偿还的债务本金人民币 1,400,000,
000.00元（大写：壹拾肆亿元整），并同时豁免该债务相应的利息人民币8,896,741.13元（大写：捌佰捌

拾玖万陆仟柒佰肆拾壹元壹角叁分）。

正方集团承诺，本次债务豁免是自愿、无偿、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可撤销、不可变更的，豁

免金额作为正方集团对建艺集团的资本金（包括资本公积）投入。

本次债务豁免生效后，建艺集团无需再就上述债务本金及利息履行偿付义务，正方集团确认不

再以任何形式对上述债权进行追索。

（二）捐赠函

作为建艺集团的控股股东，为支持建艺集团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建艺集团的持续经营能力，

正方集团自愿向建艺集团赠与现金人民币400,000,000元（大写：肆亿元整）；本次赠与属于无偿赠与

行为，建艺集团无需支付对价，无任何附加条件，不附有任何义务，本次赠与行为不可撤销、不可变

更。本次赠与金额作为正方集团对建艺集团的资本金（包括资本公积）。

正方集团保证赠与资金来源合法，对赠与资金拥有完全的处分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赠与现

金已支付至建艺集团指定的银行账户。

四、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未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亦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变更或高层人事变动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债务豁免系控股股东为支持公司持续健康有序发展，减轻公司债务压力，优化公司资产

负债结构，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而作出的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可变更、不可撤销的豁免行

为。本次豁免后正方集团将不会以任何方式要求公司承担或履行上述任何责任或义务，本事项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债务豁免生效后，将减少公司的债务，相应增加公司资本公积，具体影响金额公司将严格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将以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确认的结果为准。

2、本次捐赠事项是控股股股东为支持公司持续健康有序发展而作出单方面、不附任何条件、不

可变更、不可撤销的行为，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受赠现金资产有利于增强公司流动性，

改善公司资产结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该笔现金资产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最终将以

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确认的结果为准。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2025年初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及其子公司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

关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16.90亿元。

七、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专门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获得控股股东债

务豁免、现金捐赠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公司获得控股股东的债务豁免，充分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的大力支持，本次债务豁免

属于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且不支付对价、不附任何义务的交易行为，有利于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改

善公司整体财务状况，能有效满足公司的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2、关于控股股东进行现金捐赠的事项，充分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的大力支持，有利于促进公

司可持续发展，改善公司整体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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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前期意向协议概述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房屋买卖意向协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1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房屋买卖意向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公司于 2025年 4月 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股

权转让意向协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二、终止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房屋买卖意向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意向性约定，双方并未签署正式协议。结合公司发

展战略及实际情况，意向协议双方经研判及友好协商，双方同意终止上述意向协议。本次意向协议

的终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终止意向协议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表决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意向协议的

议案》，同意签订《〈房屋买卖意向协议〉之终止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关联董事石访

先生已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公司本次签署终止协议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董事会对该事

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房屋买卖意向协议〉之终止协议》

转让方：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

鉴于，转让方与受让方签订了《房屋买卖意向协议》（以下简称“《意向协议》”），约定转让方拟将

其持有的位于福田区燕南路与振兴路交叉东南建艺大厦18层、19层东、19层西物业转让给受让方；

现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房屋买卖，并达成协议如下：

1、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终止《意向协议》项下双方相关的一切权利义务，《意向协议》中各项条

款不再执行，对双方不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

2、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双方同意，任何一方均无须执行《意向协议》项下约定的须由该方履行

的任何权利、义务与责任；且对于《意向协议》的签署、履行及终止等全部相关事宜，双方互不承担任

何违约责任，任何一方不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任何方式向另一方提出违约、赔偿权利的要

求。

3、终止《意向协议》不会导致任何一方被提起诉讼、仲裁或其他法律程序或行政程序，不会导致

任何一方存在诉讼和潜在纠纷的可能性。

4、本协议及《意向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一方均有权

向受让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股权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

转让方：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

鉴于，转让方与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以下简称“《意向协议》”），约定转让方拟将

其所持广东建艺矿业有限公司77%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现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股权转让，并

达成协议如下：

1、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终止《意向协议》项下双方相关的一切权利义务，《意向协议》中各项条

款不再执行，对双方不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

2、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双方同意，任何一方均无须执行《意向协议》项下约定的须由该方履行

的任何权利、义务与责任；且对于《意向协议》的签署、履行及终止等全部相关事宜，双方互不承担任

何违约责任，任何一方不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任何方式向另一方提出违约、赔偿权利的要

求。

3、终止《意向协议》不会导致任何一方被提起诉讼、仲裁或其他法律程序或行政程序，不会导致

任何一方存在诉讼和潜在纠纷的可能性。

4、本协议及《意向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一方均有权

向受让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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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5日（周四）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5日 9:15—9:25，9:

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
月25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25号国信金融大厦裙楼3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临时）决

议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纳沙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639
4

635
7,585,093,617
5,817,476,960
1,767,616,6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74.0606%
56.8016%
17.2589%

公司董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见证律师通过现场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7,583,833,963股

比例

99.9834%

反对

股数

1,185,054股

比例

0.0156%

弃权

股数

74,600股

比例

0.001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612,093,899股

比例

99.7946%

反对

股数

1,185,054股

比例

0.1932%

弃权

股数

74,600股

比例

0.012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敖华芳、郑晓欣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关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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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于2025年10月3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0102025023号），并于2025年12月5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苏证监罚字〔2025〕21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1月 1日和

2025年12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2025年 12月 25日，一创投行收到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26号），主

要内容如下：

依据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2005年《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就一创投行对鸿达兴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兴业”）可转债项目持续督导未勤勉尽责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本案现已调

查、办理终结。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创投行担任鸿达兴业 2019年可转债发行与上市的保荐人，保荐业务收入为 4,245,283.02元

（不含税）。持续督导期间为2020年1月8日至2021年12月31日，后由于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一创

投行继续履行专项督导职责。保荐代表人为宋垚、范本源。

一创投行在鸿达兴业 2019年可转债项目持续督导期间未勤勉尽责，包括未充分核查募集资金

投入及归还情况；未按规定发表核查意见，导致出具的相关持续督导文件存在虚假记载；未按规定履

行督促及报告义务。

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认为，一创投行作为鸿达兴业2019年可转债项目的保荐人，持续督导期

间未勤勉尽责，违反2005年《证券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证券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2005年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所述违法情形。

保荐代表人范本源、宋垚，是一创投行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结合违法行为跨越新旧《证券法》适用

的特别情形，依据《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决定：

一、对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保荐业务收入 4,245,
283.02元，并处以12,735,849.06元罚款；

二、对宋垚、范本源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150万元罚款。

公司已督促一创投行切实以案为鉴，一创投行诚恳接受处罚，并将深刻反思、整改到位，进一步

强化执业质量管控，勤勉尽责、规范运作，全面提升投行执业质量，更好服务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一创投行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涉及的违法行为未导致公司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九章第五节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目前公司和一创投行的经营情况正常，本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事项不会对公司及一创投

行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相关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910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2025-068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证券简称：庄园牧场；证券代码：

002910）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25年12月23日、12月24日、12月25日）收盘价格跌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

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5年12月11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5-064）。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25-052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

分配金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19,298,157,112.86元（未经审计，下

同）。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
润，分配方案如下：

采用现金分红方式（即100%为现金分红），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元（含税）。截至
2025年9月30日，公司总股本8,232,101,395股，以此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82,321,013.95元（含
税）。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
配金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根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对2025年年中分红事项的授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由公司董事会审
议决策。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5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2025年第三季度

利润分配方案》，本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资金需求、长期发展和股东回报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
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25-051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5年 12月 25日以现场加视频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于 2025年 12月 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施
华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出席董事12名，实际出席董事12名（施华先生、姜志军先生、李岩先生、宋洪军

先生、张忠民女士、张路先生、曹诗男女士、林钟高先生、柯荣富先生、薛军先生、张军先生现场参会，

邹昊先生视频参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2025年第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2025年第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